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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问题第三次特设政府间和多方利益攸关方会议 

2010年6月7日至11日，大韩民国，釜山 

临时议程*项目 3 
审议是否设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遴选秘书处的备选方案和标准：执行摘要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执行摘要 

1. 在 2009 年 10 月 5 日至 9 日于内罗毕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

府间科学政策平台问题第二次特设政府间和多利益攸关方会议上，与会代表讨

论了加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互动机制的必要性。会上达成的

一个普遍共识是，支持在这一方面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间机制。这一机制应当

具有科学独立性，并且能够创造知识、开展知识评估、支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以及能力建设等。会上达成的另一个普遍共识是，如果设立该平台，有必要为

其建立一个小型秘书处。 

2. 为方便进一步讨论，会议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评估各种类型的

秘书处安排以及遴选秘书处地点的各项标准。本说明即为响应这一请求而编

拟。 

                                                      
*  UNEP/IPBES/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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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秘书处的职责有可能包括支持拟议新平台执行任何职能和工作方案以及管

理该平台。秘书处关于完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互动机制的备

选方案的说明中介绍了秘书处的可能职能，包括：  

(a) 通过组织会议并为会议以及其它工作提供行政和实质性服务，支持

平台的工作； 

(b) 确定、获取、协调并管理信息，以协助平台的工作，并管理数据、

资源和文件，以支持其工作； 

(c) 协助平台的理事机构并在必要时协助其他机构编写文件和报告； 

(d) 为工作组之间的协调提供便利； 

(e) 与成员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所有其他利益攸关方组织保持联

络； 

(f) 组织并协调公共信息和外联活动，包括编辑工作和发布报告以及其

它产品； 

(g) 发挥协调中心的作用，促进并方便平台实现其目标； 

(h) 制定平台的方案和预算，管理相关基金和信托基金，并就这些基金

进行汇报； 

(i) 根据理事机构的指示，帮助调集财政资源。 

4. 秘书处关于改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互动机制的备选方案

的说明(UNEP/IPBES/3/2)中列出了秘书处机构安排的四种可能方案： 

(a) 方案 1：秘书处将由联合国内部的一个或多个现有政府间组织作为

其东道组织。秘书处可由大会在收到一次政府间会议的建议之后做出一项决

议，抑或由一个现有的政府间组织做出一项决定，抑或由两个或多个政府间组

织做出并行决定而建立； 

(b) 方案 2：秘书处将由联合国系统外的一个或多个现有政府间组织作

为其东道组织，不论是否得到联合国系统内政府间组织的支持。秘书处可由一

个现有政府间组织做出一项决定，抑或由两个或多个政府间组织在收到一次政

府间会议的建议之后做出并行决定而建立； 

(c) 方案 3：秘书处将完全或部分由一个自身秘书处设在另一个组织的

现有政府间组织作为其东道组织。秘书处可由一个现有政府间组织理事机构在

收到一次政府间会议的建议之后做出一项决定而建立； 

(d) 方案 4：秘书处将由一个或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一个或多个政府

间组织作为其共同东道组织。秘书处可由一个现有政府间和国际组织理事机构

在收到一次政府间会议的建议之后做出一项决定而建立。 

5. 众多现有联合国组织和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间实体都与拟议新平台的工作有

关。它们包括： 

(a) 《生物多样性公约》； 

(b)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 《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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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e)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f) 全球环境基金； 

(g)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h)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国际公约》；  

(j)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联盟）；  

(k) 环境署； 

(l)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

荒漠化的公约》 

(m)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n)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o) 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  

(p)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q) 联合国大学； 

(r) 世界银行。 

6. 国际科学理事会、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以及院际国际问题小组等学术组织

可能为该平台的工作做出贡献。此外，很多国际评估系统、大学和基金会也与

其相关。因此，指定秘书处的东道组织的安排可考虑到该平台涉及众多利益攸

关方。 

7. 无论选择哪一种方案，在秘书处运作中关联主要的利益攸关方都具有优

势。“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环境署为评估提供协调，但是

其秘书处广泛分布在相关组织之中。另一个例子是“以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

促发展国际评估”。其秘书处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主要组成部分位于华盛

顿特区，其他部分则分别位于罗马（粮农组织）、内罗毕（环境署）和巴黎

（教科文组织）。其他秘书处工作人员位于次全球管理实体。 

8. 在选择秘书处（一个或多个）东道机构时，可考虑各种标准。这些标准包

括： 

(a) （一个或多个）东道机构的任务、目标和职能与新平台的任务、目

标和职能的相关性； 

(b) （一个或多个）东道机构充当秘书处并执行秘书处职能的机构安排

的法律基础； 

(c) 能够为新平台职能提供行政或方案支助的（一个或多个）东道机构

的现有组织结构； 

(d) 充当秘书处的既定行政和财务程序； 

(e) （一个或多个）东道机构在所有治理层面上运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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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一个或多个）东道机构与各国政府、相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建立合作关系或工作关系的能力； 

(g) 与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是否存在沟通渠道； 

(h) （一个或多个）东道机构中是否存在公共信息和宣传基础设施； 

(i) 建立政府间组织或安排并为其提供服务方面的经验； 

(j) 召集政府间会议并为此类会议提供服务方面的经验； 

(k) 为法律方面与（一个或多个）东道机构截然不同的政府间机构、方

案和安排充当秘书处或提供秘书处职能方面的经验； 

(l) 在处理平台的可能职能有关问题方面的经验； 

(m) 过去和目前参与该平台开发的情况； 

(n) （一个或多个）东道机构的理事机构成员对该平台的政治支持； 

(o) （一个或多个）东道机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该平台的职能提供技

术支助； 

(p) （一个或多个）东道机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秘书处的运作（征

聘、工作人员培训和管理、会议后勤等）提供支助； 

(q) （一个或多个）东道机构是否准备在必要时提供财政和人力支助。 

9. 有待考虑的可能东道机构包括：环境领域的主要联合国机构——环境署；

涉及植物和基因保护的粮农组织；为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和《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充当秘书处并拥有众多相关方案的教科文组织；与生物多样性

有关的公约秘书处以及这些公约的科学和技术机构；作为连接联合国与国际学

术界之间的桥梁的联合国大学；专门负责全球发展问题、业务网络遍及世界各

地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参与各种生物多样性问题长达 60 多年的自然保护联

盟；以及国际学术组织和方案，例如国际科学理事会、院际国际问题小组、国

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和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可以考虑使用其中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组织共同作为秘书处东道机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

评估”和“以农业知识、科学和技术促发展国际评估”的经验表明，在新平台

的活动中关联众多利益攸关方，将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  

10. 在选择秘书处的实际地点时，可考虑各种标准。这些标准包括： 

(a) 将赋予常设秘书处及其工作人员的特权与豁免权； 

(b) 工作人员家属就业方面的规定，包括任何限制； 

(c) 国际会议设施的可得性及其成本； 

(d)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提供合格的会议服务人员（口译员、笔译员、编

辑等）； 

(e) 安排文件印刷是否方便； 

(f) 沟通（包括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是否方便； 

(g) 安排国际差旅（包括处理入境要求所需的时间以及转机）是否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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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征聘、培训和管理工作人员（包括拥有语言和其他技能并在本地接

受培训的工作人员的可得性）是否方便； 

(i) 医疗设施的可得性； 

(j) 当地交通设施； 

(k) 适宜住房的可得性； 

(l) 是否存在以本地语言之外的其他语言提供教育的学校； 

(m) 是否存在为秘书处及其工作人员向国外转账或者从国外转账的设

施； 

(n) 安全状况； 

(o) 场地费用（亦即：场地的租金、免费使用、水电费、服务费、保安

费）和东道国政府为支付其中一些费用提供的实物捐助； 

(p) 地点对于工作人员费用（例如工作地点差价津贴）的影响； 

(q) 本国工作人员（例如：非专业工作人员）的薪金； 

(r) 东道市外交使团的派驻情况； 

(s) 国际组织的存在情况； 

(t) 东道国政府为支付运作费用而提供的任何额外捐助。 

11. 秘书处实际地点的备选方案可包括相关组织所在的城市或者各国政府提供

的其他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 


